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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臺中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新生暨三、五年級 

常態編班作業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 

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 落實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之精神與措施，以確保學生均能獲得

良好的學習效果。 

二、 統一本巿各公私立國小新生常態編班及三、五年級學生委託編

班的時程規劃與程式操作。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臺中巿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巿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以下稱大新國小) 

肆、常態編班作業資訊如下： 

一、 110 學年度常態編班作業時間、地點如下： 

(一)時間：110 年 7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8時 30 分開始。 

(二)地點：大新國小（電腦教室）。 

二、 學校應依「110 學年度臺中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新生統一編班標

準作業流程」(如附件一)及「110 學年度臺中市國民小學三、

五年級編班標準作業流程」(如附件二)辦理編班作業。 

三、 各校請指派教務主任或註冊組長參加「110 學年度臺中市國民

小學常態編班作業」，並核予公(差)假登記，集中辦理小一新

生常態編班作業。 

四、110 學年度各公私立國小三、五年級常態編班受理各校委託本

局指定學校統一辦理，欲委託統一辦理 110 學年度三、五年級

常態編班之學校，請將委託書（如附件三）逐級核章後於 110

年 6月 17 日（星期四）前寄至承辦學校南屯區大新國小教務

處收（請於信封註明常態編班委託書）。 

五、 普通班安置身心障礙學生及分散式資源資優班學生之編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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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請依本局特殊教育科相關函示辦理。 

六、 身心障礙之特教生安置班級、酌減人數，得預先安排特教生之

級任教師，並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簡稱特推會）作成

決議並檢附會議紀錄；每位特教生以酌減 1人為原則，如須酌

減 2人以上應另案函報本局特殊教育科。 

七、 除以下二類特殊生得於編班程式內另行設定外，其餘一般學生

及分散式資源資優班之學生皆以常態編班為原則： 

(一) 具個案輔導紀錄之特殊生(如附件四說明)，得由學校召開編

班安置會議決議，進行分散安置班級，但不得指定班級及事

先編配導師。 

(二) 雙(多)胞胎學生，檢附同班/不同班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五)，

得事先設定同班/不同班，如未檢附同意書，比照一般學生進

行常態編班。 

八、 常態編班作業網網址: https://normality.tc.edu.tw/，各校

應上傳資料如下： 

(一) 110 學年度臺中市國民小學三、五年級常態編班委託書(無則

免上傳) 

(二)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無則免上傳) 

(三) 酌減班級人數 2人以上之核定公文影本(無則免上傳) 

(四) 學校編班安置會議紀錄影本 

(五) 雙(多)胞胎同班/不同班家長同意書影本(無則免上傳) 

(六) 編班設定表（需逐級核章） 

伍、經費來源：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陸、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臺中巿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

獎勵要點辦理敘獎。 

柒、其他未盡事宜應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

組學習準則」辦理。 

捌、國小常態編班系統分區諮詢專線：各校倘有常態編班系統或其他

相關編班疑義，請依各校所屬行政區撥打以下諮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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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所屬行政區 諮詢專線 

1 
豐原區、神岡區、大雅區、潭子

區、外埔區 

豐原區瑞穗國小胡芳禎老師 

電話：2526-2064 分機 712 

2 
后里區、石岡區、新社區、東勢

區、東區、南區、西區 

神岡區岸裡國小林雅麗老師 

電話：2522-2215 分機 810 

3 北區、南屯區、烏日區、清水區 
北屯區東光國小魏筱雯老師 

電話：2437-7215 分機 714 

4 中區、北屯區、西屯區 
南屯區大新國小李宜倩老師 

電話：2471-6609 分機 713 

5 
大里區、霧峰區、太平區、大安

區 

大里區崇光國小江玟慧主任 

電話：2481-8836 分機 5020 

6 
梧棲區、大甲區、沙鹿區、龍井

區、大肚區 

太平區新光國小林儀惠老師 

電話：2395-6005 分機 712 

玖、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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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 學年度臺中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新生統一編班標準作業流程 

項次 工作內容 完成期限 備註 

1 召開編班會議。 六月底  

2 訂定編班計畫或實施要點。 六月底  

3 
事先公告新生統一編班作業時間、地點，並

通知(或邀請)全體新生家長參觀編班作業。 
六月底  

4 

召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安置身心障

礙之特殊教育學生，酌減班級人數及事先編

配導師。 

六月底  

5 
雙（多）胞胎學生事前調查同班或不同班意

願（但不得指定級任教師）。 
六月底  

6 
依據 110 學年度臺中市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說

明，將各項應備資料上傳常態編班網站。 
編班前 2週  

7 
確認上傳常態編班網站之相關資料已審查通

過。 
編班前 3天 

審查未通過，

應立即補件上

傳 

8 
指派教務主任或註冊組長至新生編班承辦學

校。 
編班當天  

9 新生以電腦亂數方式分配就讀班級。 編班當天  

10 列印編班結果。 編班當天  

11 
編班作業完成後，應立即將編班結果於校內

公告至少 15日，並妥為保存至少 3年。 
編班當天  

12 

（1）自公告日起 7日內以公開抽籤方式編配

導師(級任教師)，抽籤時應邀請學校教師會

代表(無教師會者，由年級教師代表)及學生

家長會代表出席。 

（2）教師不得擔任子女班級級任教師（導

師），編班之班級如有自己子女，應當場重新

公開抽籤。 

編班後 7日內 

班級條件一致

（如皆有身障

生），就應公開

抽籤。 

13 
學校於級任教師編配完成後，應立即於校內

公告至少 15日。 

導師編配完成

後當天 

 

14 
編班後報到之新生，由學校採公開抽籤方式

分配就讀班級，並公告異動名冊至少 15日。 

分配完成後當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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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0 學年度臺中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三、五年級編班標準作業流程 

項次 工作內容 完成期限 備註 

1 召開編班會議。 六月底 
 

2 訂定編班計畫或實施要點。 六月底 
 

3 
事先公告編班作業時間、地點，並通知(或邀

請)家長參觀編班作業。 
六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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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召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安置身

心障礙之特殊教育學生，酌減班級人數及事

先編配導師。（編配擔任特殊教育學生之導

師，倘其子女亦為同年級之學生，學校應於

國小常態編班系統中設定禁入班群或學生互

斥功能。） 

（2）召開學校編班安置會議，分散安置個案

輔導學生(不得酌減班級人數及事先編配導

師)。 

（3） 

六月底 

 

5 
雙（多）胞胎學生事前調查同班或不同班意

願（但不得指定級任教師）。 
六月底 

 

6 

（1）自行辦理之學校：準備特殊教育學生（含

證明文件及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

錄）及輔導個案學生（含證明文件）、雙（多）

胞胎學生、所有學生名冊資料。 

（2）委託統一辦理之學校：依據 110 學年度

臺中市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說明，將各項應備

資料上傳常態編班網站。 

編班前 2週 

 

7 
確認上傳常態編班網站之相關資料已審查通

過。 
編班前 3天 

審查未通過，

應立即補件上

傳。 

8 

（1）自行辦理之學校：編班方式得採測驗再

依成績高低以 S 型排列，或採公開抽籤方

式，或電腦亂數方式分配就讀班級。 

（2）委託統一辦理之學校：指派教務主任或

註冊組長至常態編班承辦學校。 

編班當天 

 

9 列印編班結果。 編班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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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作內容 完成期限 備註 

10 
編班作業完成後，應立即將編班結果於校內

公告至少 15日，並妥為保存至少 3年。 
編班當天 

 

11 

（1）自公告日起 7日內以公開抽籤方式編配

導師(級任教師)，抽籤時應邀請學校教師會

代表(無教師會者，由年級教師代表)及學生

家長會代表出席。 

（2）教師不得擔任子女班級級任教師（導

師），編班之班級如有自己子女，應當場重新

公開抽籤。 

編班後 7 日

內 

班級條件一致

（如皆有身障

生），就應公開

抽籤。 

12 
學校於級任教師編配完成後，應立即於校內

公告至少 15日。 

導師編配完

成後當天 

 

13 

編班後報到之轉學生，由學校採公開抽籤方

式分配就讀班級，並公告異動名冊至少 15

日。 

分配完成後

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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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0 學年度臺中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三、五年級常態編班作業

委託書 

 

    本校（臺中市_________區________國民小學）委請臺中市南屯

區大新國民小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指定學校)統一辦理 110 學年度

二升三、四升五年級常態編班作業。 

 

    此致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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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有關特殊生身分定義說明 

一、依據 107 年 6月 8日中市教小字第 1070050040 號函辦理。 

二、具個案輔導紀錄之特殊生，得由學校召開編班安置會議決議，進

行分散安置班級，但不得指定班級及事先編配導師。惟往年學校

易針對上述特殊生身分提出諸多疑義，爰擬明確定義具個案輔導

紀錄之特殊生身分，以提高行政效率。 

三、上開特殊生身分定義說明及本市國民小學常態編班系統針對常態

編班特殊生之簡稱如下： 

(一)經校內學生輔導相關會議決議具有需求，且目前尚在持續輔導之

個案（系統簡稱「輔導中個案」）。 

(二)經本市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疑似生，且在有效期內之個案

（系統簡稱「特教疑似生」）。 

(三)具載記就醫或參與其他鑑定輔導情形之相關紀錄之學前個案（限

新生一年級，系統簡稱「學前個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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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10 學年度臺中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常態編班作業 

雙(多)胞胎同班/不同班家長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 同意雙(多)胞胎子女於_______區________

國小_______年級就讀，編班方式如下： 

 

□ 雙(多)胞胎子女編入同一班級。 

□ 雙(多)胞胎子女編入不同班級。 

□多胞胎子女編入班級情形：（請家長以文字敘述，詳細載明學生姓

名及同班或不同班情形或部分同班情形。）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